
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輔導學生提升學術競爭力獎勵規定 

100(二)第三次101.06.19臨時系務會議通過 

102（一）第三次102.11.05系務會議修訂 

106(一) 第四次106.12.11系務會議修訂 

109(二) 第二次110.04.14系務會議修訂 

110(二) 第四次111.05.09系務會議修訂 

112(二)第一次113.03.04系務會議修訂 

113(一)第一次113.08.23系務會議修訂 

113(一)第三次113.11.04系務會議修訂 

114(一)第一次114.09.09系務會議修訂 

114(一)第三次114.11.04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為輔導學生積極參與各項專題研究計畫、取得專業證照考試，以提升學術競爭力，特訂定本規定。

第二條 本獎勵申請對象為本系在學學生，各項說明如下： 

一、研究計畫申請獎勵：學生以本系教師為其研究計畫之指導教授，完成申請者核發獎勵金額4,000元。

二、期刊論文發表獎勵：在學期間以本系名義發表國內外具同儕審查機制的學術期刊者，申請者不限 

列名順序，但每件論文限申請一次，通過者核發獎勵金4,000元。 

三、研討會論文發表獎勵：在學期間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含海報）者，同一篇論文如

有多位作者，申請者不限列名順序，每人每件論文限申請一次，通過者核發獎勵金3,000元。 

四、專題競賽獎勵：參加校內跨系或校外競賽並獲前三名獎項之作品，一至三名分別給予獎金參仟元、

貳仟元、壹仟元獎勵，獲佳作或第四名獎項之作品給予伍佰元獎勵，每人每件作品限申請一次。 

五、通過英檢獎勵：依據長榮大學英語成就鑑定與英語免修實施細則規定，通過TOEIC多益測驗520分 

（含）以上，或同等檢定者每人給予核發獎勵金額1,000元。 

六、取得專業證照獎勵：取得下列機構證照者核發獎勵金額1,000元，核發條件為申請學生在學期

間取得證照。 

1. 臺灣醫務管理學會。 

2.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 

3. 行政院勞動部技術士技能檢定醫管相關證照，如會計職類、資訊職類、照顧服務員或

其他經系務會議認可的證書。 

4. TBSA社團法人台灣商務策劃協會。 

5. 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核發證照。 

6. PMP國際專案管理師協會證照。 

7. 台灣病歷資訊管理學會證照。 

8. 其他相關證照並經系務會議通過者。 

第三條      本獎勵於取得申請資格後，當年度向系辦提出申請，自取得資格後最遲不得逾一年。 

第四條       實際核發獎勵名額之增減，視當年度計畫經費總額及實際情形決定之，如申請之總獎勵金額超過當年度        

經費規畫，發放優先順序依申請先後順序發放。 



 

第五條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學院備查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輔導學生提升學術競爭力獎勵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班級 學號 

   

申請項目 □ 研究計畫申請獎勵 

□ 研討會論文發表 

□ 專題競賽獎勵 

□ 通過英檢獎勵 

□ 取得專業證照獎勵 

檢附文件 □ 研究計畫書及申請函影本 

□ 研討會論文摘要及證明文件 

□ 專題競賽申請資料 

□ 英檢證書影本 

□ 證照影本 

  

審 核 記 錄 

 

系務會議審核 □通過，核發獎勵金  元 

□未通過，原因 。 

備註 
 

申請學生（簽章）：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